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保险通用附加条款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工程保险附加恢复赔偿限额条款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本保险有效期内，经被保险人书面要求,赔偿限额可恢复至被保

险人要求之额度，但物质损失部分或第三者责任部分以各自累计赔偿限额为限，无恢复次数

限定。被保险人应按保险单的约定补缴保费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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